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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2 月 2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2 月 2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发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仟亿达集团”）与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玉昆集团”）关于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仟亿达集团与玉昆集团均未

对该民事判决书进行上诉，目前该判决文书已具备法律效力，目前仟亿达集团

已向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6）云 04 执 200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祥宋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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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两斌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仟亿达集团与玉昆集团于 2022 年 3 月签订合同能源管理（EMC）协议，

项目包含两台 100MW 煤气发电机组、一台 25MW 和一台 15MW 余热发电机

组，合计装机容量 240MW。项目运营期为 10 年，截至 2025 年 7 月已全部建

成并网发电。然 2024 年 9 月起，玉昆集团不再向仟亿达集团支付项目运营维

护费用，并企图向仟亿达集团索要更大的利益，在仟亿达集团明确拒绝之后，

玉昆集团将仟亿达集团诉至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玉昆集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判决解除与仟亿达集团签订的《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

换升级改造项目发电工程煤气发电系统技术协议》（以下简称《煤气发电系统

技术协议》）《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发电工程

余热发电系统技术协议》（以下简称《余热发电系统技术协议》）《云南玉溪玉

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发电工程合同能源管理商务合同》

（以下简称《商务合同》）及《补充协议》； 

2.判决仟亿达集团支付违约金 5900 万元（按 10 万元/天自 2023年 7 月 

1 日起暂计算至 2025 年 2 月 10 日，之后的违约金按 10 万元/天计算至合

同解除之日)； 

3.判决仟亿达集团赔偿经济损失 145,851,445.5 元； 

4.判决玉昆集团按照仟亿达集团已投入资金的 70%回购产能置换升级改

造项目发电程； 

5. 诉讼费由仟亿达集团承担。 

主要事实及理由：2022 年 3 月 10 日，玉昆集团与仟亿达集团签订《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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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发电系统技术协议》《余热发电系统技术协议》，对能源管理项目方案予以确

定。同年 3 月 22 日，双方签订《商务合同》，约定玉昆集团将案涉项目的设

计、建设、施工和运行交由仟亿达集团负责，双方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

行了明确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仟亿达集团未能按照项目方案约定的时间和

要求完成建设，双方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签订《补充协议》，另行确定工程

进度并明确约定：“若乙方未按附件 1 确定的任何一个“次关键节点”，即主

厂房基础出零米（2023 年 2 月 20 日）、锅炉受热面开始安装（2023 年 3 月 

30 日）、锅炉水压试验完成（2023 年 6 月 10 日）、汽机扣盖完成（2023 年 

6 月 30 日）、点火吹管完（2023 年 7 月 25 日）、余热机组启动并网（2023 

年 7 月 15 日）、煤气机组启动并网（2023 年 8 月 30 日）完成土建施工及

设备安装，乙方自愿按 10 万元/天支付甲方违约金。”仟亿达集团在《补充协

议》签订后因资金问题导致工期严重延误，本应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完成

的汽机扣盖拖延至 2024 年 11 月 8 日才完成；本应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开始

的煤气机组启动并网拖延至 2024 年 7 月 25 日才并网，给玉昆集团造成了

巨大经济损失。为避免因工期进一步延误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玉昆集团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与仟亿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玉溪仟亿达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玉溪仟亿达集团）签订《北京仟亿达玉昆 EMC 项目申请借款

或代付的协议》，为仟亿达集团提供借款并代付相关货款。在此情况下，仟亿

达集团仍不能按照承诺完成案涉工程 2#煤气发电系统安装，项目面临全面停

工的风险。为避免产生更大的经济损失，特提起诉讼。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仟亿达集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 

1. 判决玉昆集团支付前期运营维护费用 56,759,970.86 元，利息 

6,486,240.24 元（以每月未支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日利率千分之一，自结算之

日计算至提起反诉之日 2025 年 5 月 22 日），自 2025 年 5 月 23 日至实

际付清之日，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利率计算利息； 

2.判决玉昆集团支付因项目申请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7404 万元； 

3.诉讼费、律师费、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由玉昆集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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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实及理由： 

2022 年 3 月 22 日，玉昆集团与仟亿达集团签订《商务合同》，就玉昆集

团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发电工程达成合作，合同约定节能效益分享期为 10 

年，在节能效益分享开始前，玉昆集团应支付仟亿达集团前期运营维护费用。

但自 2024 年 9 月开始，玉昆集团不再按时支付，截至 2025 年 5 月 22 日，

已结算的前期运营维护费用为 56,759,970.86 元。根据合同第 7.9 条，应按照

每日 1%的利息计算，目前产生的逾期利息为  6,486,240.24 元，本息合计 

63,246,211.1 元。2024 年 6 月，玉昆集团因本项目申请超长期特别国债优惠

资金，该笔资金 7404 万元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支付至玉昆集团的监管

账户，根据合同第 7.11 条、第 8.9 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优惠资金应归仟亿

达集团享有。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由本诉被告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本诉

原告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 39,760,000 元； 

二、由反诉被告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

付反诉原告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运营维护费用 56,759,970.86 元及

从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以当月应支付的运营维护费用为基数，按年利率 

12%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本诉原告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执行情况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云南玉溪

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25)

云 04 民初 6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向被执行人云南玉溪玉昆钢



公告编号：2026-003 

铁集团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

执行人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后，以其与申请执行人

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负到期债务，其享有抵销权为由向本院申请暂缓执

行。案外人云南玉昆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峨山县支行

24059101040014934 账户内的存款 2475 万元为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申请暂缓执行提供担保。 

经审查，被执行人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暂缓执行申请及所提

供的担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暂 缓执行措施若干问题的规定》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担保人云南玉昆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

山彝族自治县支行 24059101040014934 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24750000 元，冻

结期限为一年。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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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2025）云 04 民初 

6 号》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6）云 04 执 200 号》 

 

 

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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